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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三版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是法律出版社应社会各界对权威法律法规汇编以及在
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需要，精心编纂的一套应用型法规工具书。
本套图书兼具权威性和应用性两大特点，是超越目前市场上常规工具书的创新产品。
本次再版，增补和修订了2010年11月以来最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
，并对导读、参见、条文注释、文书范本和典型案例等内容进行了更新和补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具有以下特色:1.权威编纂。
法律出版社创社五十余年，是中国著名的法律图书权威出版机构，拥有丰富的法律法规资源、最新的
立法司法动态、专业的编辑人员队伍，十几年来成功推出了数十套法律法规工具书，集专业和经验于
一身。
本套“分类法典”即是集数十年法规编纂之经验，总结梳理、融会贯通数千个法律知识点，采用法规
编辑检索技术最新成果，跟踪最新立法进程，收录最新法律文件，科学分类、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创
新型、应用型法律工具书。
2.全面便捷。
“分类法典”系列共有40个分册，这些分册涵盖了所有的法律种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宪法
、民事法、商事法、刑事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国际法八大领域以及各领域下的若干具体部
门。
丛书全面收录各部门法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
。
编排体例上按照各法律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发布的时间顺序双重原则进行分类、整合，具有体例清
晰、查询方便的特点。
3.重在应用。
“分类法典”系列特别突出法律法规应用性的特点，作出以下创新:（1）重点法律附加“导读”，全
面指引读者了解、掌握法律概貌;（2）重点法律附加“参见”，将核心法律和与之相关的法规、规章
、司法解释横向联系起来，使读者在使用时得以相互参考，结合相关法律文件，全面正确理解法条内
容;（3）重点法律重点法条附加“条文注释”，对该条文进行详细阐释，有助于读者在实践中理解运
用;（4）部分分册特别加收“文书范本”，提供实务中常用法律文书的格式范本;（5）部分分册特别加
收“典型案例”，提供实际发生过的典型案例和判决结果、判案理由、适用法条，将法条和实际案例
结合起来。
4.动态增补。
结合法律出版社的资源优势，向每一位购买“分类法典”的读者提供一次免费的法规增补服务（电子
版），只要填写书末的“读者服务回执”即可。
对于一次性购买多册的读者，还可免费赠送相关法规资讯产品（详见书末读者服务回执）。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套“分类法典”一定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本
书不断完善。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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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系列涵盖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收录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
常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
此外，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重要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还附有“导读”、“参见
”、“条文注释”、“文书范本”和“典型案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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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条文注释] 本条规定的违法行为要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进行处罚。
这里的“有关主管部门”是指负责食品流通环节、餐饮服务环节监管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
本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是发生在食品经营环节，由于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的举
办者没有履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保证食品安全的义务，而导致非法从事食品销售、餐饮服务活动行为
的发生，因此本条的执法主体是负责食品流通环节、餐饮服务环节监管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
 第九十一条 [未按要求进行食品运输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未按照要求进行食品运输的，由有关主管
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条文注释] 对于违法从事食品运输活动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予以处罚。
即：违法运输食品的行为发生在生产环节的。
则质量监督部门负责处罚；发生在流通环节的，由工商行政部门进行处罚；发生在餐饮服务环节的，
则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处罚。
如果违法运输食品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则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对于违法运输食品的主体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本着准发证，谁处罚的原则，分别由质量监督、工商
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吊销许可证的处罚；对于违法运输食品的主体是非食品生产经
营者的，则由作为原发证部门的交通部门给予吊销许可证的处罚。
 第九十二条 [吊销许可证的后果]被吊销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单位，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食品生产经营者聘用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从事管理工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
证。
 [条文注释] 本条之所以规定被吊销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管人员的这一法律责任，目的在于
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管人员认真负起管理责任，确保本企业能够守法生产经营，在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中重质量、重服务、重信誉、重自律，形成确保食品安全的长效机制。
本条规定的五年的资格处罚，仅限于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包括不得担任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食品流通企业、餐饮服务企业的管理人员。
但对于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以外的其他工作，包括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从事非管理类的工作，
如作普通的职工，和在非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从事管理工作，均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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